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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業績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零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263,896 100,125
銷售成本 (214,038) (72,570)

毛利 49,858 27,555
利息收入及投資收入 4,216 28,861
其他收入淨額 2 － 99,908

分銷成本 (22,370) (6,086)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31,166) (43,623)
營運及行政開支 (176,615) (86,180)
其他營運開支 (76,688) (6,286)

經營（虧損）／溢利 (252,765) 14,149

融資成本 (1,216) (140)
無形資產及商譽撇銷 (114,795) －
證券投資減值撥備 (72,021) (8,904)
持有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40,476)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52) (1,110)

除稅前（虧損）／溢利 (682,025) 3,995

稅項 3 － (739)

除稅後（虧損）／溢利 (682,025) 3,256

少數股東權益 710 (1,954)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淨額 (681,315) 1,302

每股（虧損）／盈利 4
基本 (35.12仙 ) 0.08仙
攤薄 不適用 0.07仙

附註：
1.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按業務劃分：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之貢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訊服務收益 224,162 63,740 (163,391 ) (76,864 )
企業管理服務收益 34,912 1,284 (22,612 ) (9,777 )
動畫銷售 － 23,473 － 5,383
其他 4,822 11,628 (16,107 ) (7,990 )

263,896 100,125 (202,110 ) (89,248 )

其他營運收入及開支 (50,655 ) 103,397

(252,765 ) 14,149

融資成本 (1,216 ) (140 )
無形資產及商譽撇銷 (114,795 ) －
證券投資減值撥備 (72,021 ) (8,904 )
持有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40,476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52 ) (1,11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682,025 ) 3,995

按地區劃分：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之貢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亞太地區 150,319 67,603 (105,181 ) (78,681 )
北美地區 113,577 32,522 (96,929 ) (10,567 )

263,896 100,125 (202,110 ) (89,248 )

其他營運收入及開支 (50,655 ) 103,397

(252,765 ) 14,149

融資成本 (1,216 ) (140 )
無形資產及商譽撇銷 (114,795 ) －
證券投資減值撥備 (72,021 ) (8,904 )
持有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40,476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52 ) (1,11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682,025 ) 3,995

2. 其 他收益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投資所得收益 － 76,051
出售終止業務之收益 － 23,21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311
其他 － 336

－ 99,908

3. 稅 項

由於本集團在年內產生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稅項支出 739,000港元為按當時稅率計算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

4. 每 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股東應佔虧損 681,31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溢利 1,30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 1,940,200,731股（二零零零年：1,731,573,25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潛在普通股將減低每股虧損，並被視為具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列二零零一年之每股全面攤薄虧損。二零零零年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
利 1,302,000港元及已就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5,717,799股計算。

每股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之比較數字已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年內發行 3,139,294,672股供股股份之影響作出調整。

5. 比 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

如欲享有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
四時正前送抵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中心 5樓。

業務回顧及展望
年內，本集團向多間科技及互聯網相關業務公司所作之投資作出大幅減值。此等減值乃因全球股票市場下滑、科技行業之負面投資氣氛及
「新經濟」行業持續面對之不景氣所引致。故此，本集團採取謹慎態度，替旗下投資減值作出撥備，並將大部份非上市之投資撇銷或大幅減
值。本集團亦已將原先被視為長期投資之公開上市證券投資按現行市價作出估價。

然而，本集團之旗艦業務國際長途電話及電訊業務 ZONE，繼續錄得穩定及持續增長。ZONE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在美國完成收購若干 Furst Group
Inc.資產之交易及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以「 ZoneLD」及「 ZoneCMS」之品牌名稱正式推出其全國性國內長途電話及國際電訊服務。「 ZoneLD」之
服務對象為個人及小型公司，而「 ZoneCMS」之服務對象則為大型公司及企業。年內，本集團亦與美國主要網上推銷夥伴建立分銷關係。向
個人及小型公司推廣「ZoneLD」服務之網上銷售網站包括 Yahoo!、 Priceline.com及MSN。本集團亦利用內部銷售隊伍及外部增值轉售商滲透大
型公司及企業市場。ZONE在美國之業務佔本集團本年度總營業額 43%，預期來年將會進一步上升。

在香港方面，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八月提升 ZONE1511之接駁服務，以應付日益增長之國際長途電話用量，並引入新的增值服務，例如虛擬
環球 電話 咭及飛線 漫遊 服務。ZONE1511之網站 (www.zone1511.com) 已大 幅提 升質量及 強化 功能，已加入 額外 自助服 務及 網上支援 功能。
ZONE1511亦與國際級電訊機構（例如日本凱訊 (KDDi)、新加坡電訊 (SingTe1)、加拿大環電 (Teleglobe)及 Equant）合作取代現有多家轉銷商。
ZONE1511將致力增加市場佔有率，改善毛利率，以及透過發展更多創新增值服務、擴大分銷渠道及專注穩健發展策略性夥伴關係，從而加
強業務發展。

ZONE1511之新加坡業務在萬分激烈之競爭環境下，仍能保持增長。透過維持低經營成本及給予客戶選擇權、品質保證、可靠及物有所值之
服務，ZONE1511得以保持競爭力並持續發展。

本集團之企業管理附屬公司 EventClicks從事旅遊及酒店相關業務。由於自美國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全球航空業務及酒店入住率
受到嚴重打擊，許多企業客戶基於安全理由擱置其業務活動及旅遊獎勵，引致二零零一年第四季之賬面收益下跌。然而，本公司預期會議
及活動之場地出租率將於二零零二年第二及第三季出現反彈。

本集團之網上保險服務附屬公司 speedinsure，在向以代理主導及倚重傳統交易方法之保險市場引入嶄新及直接之網上服務時，面對重重挑
戰。故此，speedinsure重組其業務，以減低經營成本。透過維持持續穩定之網上業務，speedinsure得以在自給自足地運作之同時，亦能為新舊
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

本集團繼續發揮其獨特優勢，透過利用科技向每個精選業務提供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之創新解決方案。與此同時，在發展業務之同時，本
集團亦將加強內部財務及管理工作，並以理智及具成本效益之方法維持及經營業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之營業額約為 263,896,000港元，較去年之 100,125,000港元增加 164%。年內，85%之營業額乃來自 ZONE電訊業務。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正處於發展及拓展階段，故出現 252,765,000港元之經營虧損。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 681,31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溢
利 1,302,000港元）。虧損顯著上升，主要由於商譽及無形資產撇賬，以及本集團投資減值撥備及其他投資未變現虧損產生非經常虧損合共
427,292,000港元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 能維持穩 定之流動資金，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 約 118,456,000港元（二零 零零年：412,988,000港元）。本集團 在設備租 賃融資 下之負債
為 16,257,000港元（二零零零年：582,000港元）。本集團之整體資產負債水平約為 3%（二零零零年：不適用）。此外，本集團之已抵押存款為
7,107,000港元（二零零零年：68,68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本集團透過以每股供股股份 0.0425港元之價格發行  3,139,294,672股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供股股份，籌後所得款項淨額
約 128,000,000港元。供股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主要為 ZONE業務提供資金。

年內，本集團主要依賴內部資源提供資金所需。鑑於透過供股事項成功集資，本集團具備充裕之營運資金足以應付目前所需。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海外聘用 226名僱員，而二零零零年之僱員人數則為 225人。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一直與現行
市場慣例相若，並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

除薪酬外，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其他附帶福利，包括培訓津貼、公積金及醫療保險。本集團亦已向本公司若干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
購股權，以激勵彼等創造更佳表現及對本集團作出貢獻。

公司管治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外，本公司於整個年
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進行討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佈其他資料
本公司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刊登。

鳴謝
本人謹對全體員工在年內對本集團所作之忠誠服務及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Richard John Siemens
香港，二零零二年四月三日

茲通告 e-Kong Group Limited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北角渣華道 191號嘉華國際中心 2101-
3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採納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2. 重選退任董事及釐定其酬金；

3.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普通決議案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除本決議案第 (c)分段另有規限外，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額外普通股，或可轉換為股份之證券，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認購任何股份之
類似權利，並作出或授出可能需行使該等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根據本決議案第 (a)分段所述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予可能需於有關期間之後行使該等權力之建議、協
議、購股權或認股權證；

(c) 本公司董事會依據本決議案第 (a)分段所載批准所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不論是否根據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配發）
及發行之股本面值總額，惟不包括因下列事項而發行之股份：

(i) 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或

(ii) 根據本公司不時之公司細則進行之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發行之股份，以替代本公司之全部或部份股息；或

(iii) 因任何購股權計劃授出之任何購股權獲行使或本公司股東當時採納及批准有關向本公司之僱員或其他界定計劃之參加
者及／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授出或發行之股份或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權利之類似安排；或

(iv) 行使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1.00港元之非累積可兌換可贖回優先股所附贖回或兌換權；或

(v) 行使本公司可能發行之任何認股權證或任何其他可換股證券所附認股權或兌換權，

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20%，而上述批准亦以此數額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項中之較早者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在本決議案下之授權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改之日。

「配售新股」乃本公司董事於指定期間，向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按
當時彼等之持股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比例發售股份建議，惟本公司董事可就零碎股份，或任何地區適用於本公司之法例之限制
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任何規定，作出其認為必要或權宜之豁免或其他安排。」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除本決議案第 (b)分段規限外，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本公司股份可能上市且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聯交所就此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
所（「認可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惟須所有適用法例及／或符合聯交所及（如適
用）任何認可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

(b)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第 (a)分段之批准購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10%，而上述
批准亦以此數額為限；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項中之較早者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在本決議案下之授權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改之日。」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待召開本大會之通告（「通告」，本決議案為其中部份）所載第 4 及第 5項決議案獲通過後，將本公司根據通告第 5項決議案授予
之權力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有關數目股份之面值總額，一併加入本公司董事根據通告第 4項決議案可配發、發行或處置及有條件或無
條件同意配發、發行或處置之股份面值總額內，惟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10%」。

特別決議案

7.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特別決議案：－

「動議：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作出下列修改：－

(a) 在公司細則第 1條「元」及「 $」之釋義後加入下列釋義：－

「電子通訊」 指 透過任何媒介以任何書寫形式藉電子傳送發送之通訊。

(b) 完全刪去公司細則第 2(e)條，並以下述者取代：－

「除非顯示相反意向，否則「書寫」一詞應理解為包括印刷、平版印刷、照相印刷及以其他形式製作，包括任何代表文字之可見
形式，或限於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任何代替書寫之可見形式（包括電子通訊），或部分採用一種可見形式
而部分採用另一種可見形式。。」

(c) 在公司細則第 2條內加插下文作為第 (k)段：－

「凡提述文件的簽署，其範圍包括簽名或蓋章，或按法規及其他有關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電子或任何其他簽署方法。凡提
述文件，包括任何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可見之資料，無論資料是否以實物形式存在。」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d) 完全刪去現有公司細則第 153條，並以下述者取代：－

「第 153條 (A) 在法令第 88章及公司細則第 153(B)條之規限下，本公司將根據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於本公司舉
行股東大會前不少於二十一 (21)日（或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其他時間），向本公司每位股
東、每位債券持有人，以及每位根據法規規定有權收取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之人士，派送本公司有關的財務文
件之副本，或代替有關財務文件之財務摘要報告之副本。惟本公司細則並無規定該等文件之副本須派送超過
一位以上之聯名股東或聯名債券持有人或任何無權收取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而且本公司不知悉其地址之本公
司股東或債券持有人。任何未獲提供該等文件副本之本公司股東或債券持有人均有權向本公司申請，免費索
取該等文件副本。

(B) 倘符合第 153(A)條規定之合資格人士根據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同意按公司細則第 160(v)條所述透
過本公司電腦網絡，或透過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任何其他形式（包括任何其他形式之
電子通訊），閱覽有關本公司之財務文件及／或財務摘要報告，以代替原來文件或報告之發送（「同意人士」），
則本公司按法規及其他適法律、規則及規定，由有關本公司股東大會召開日期前不少於二十一日起至按法規
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規定之日期為止的整段期間（或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其
他時段或時間）內，於上述本公司電腦網絡上或以其他形式發佈或提供有關財務文件及／或財務摘要報告，即
視作已將有關財務文件或財務摘要報告之副本發送予同意人士，從而完成本公司按公司細則第 153(A)條所應
履行之責任。」

(e) 完全刪去現有公司細則第 160至第 161條，並以下述新的公司細則取代：－

「第 160條 本公司之任何通告或文件（不論是否須根據法規、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條例或本文件作出或發出） 可由本公司透
過下列方式送達或送遞予任何本公司股東及債券持有人及在法規或本文件之規定下有權接獲通告之任何其他人士：

(i) 親自面交﹔

(ii) 以預付郵費之信封或封套郵寄至有關人士之登記地址；

(iii) 於最少一份英文報章及最少一份中文報章分別刊登英文及中文廣告，刊登時間應為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
規則及規定所允許而董事會視為適當者。有關報章須每天出版且在香港普遍流通，並為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
規則及規定指定或允許作上述用途者；

(iv) 按有關人士為收取本公司通告或文件而向本公司提供之電報或傳真號碼、電子號碼、電子地址、電腦網絡或網
站，以電子通訊形式向其發出或傳送，惟有關通訊須根據並為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者；

(v) 在本公司電腦網絡上發佈，並根據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向有關人士發出通知，表示有關通告或其
他文件已根據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形式可供在網絡上閱覽（「閱覽通告」）。閱覽通告可
循公司細則第 160(i)、 (ii)、 (iii)、 (iv)或 (vi)條所訂之任何途徑向有關人士提供；或

(vi) 透過並根據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所允許之途徑，向有關人士發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第 161條 (A)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i) 倘以郵遞送達或提交，則於裝載該通告或文件之信封或封套寄出翌日即視作已經送達或發出論，而證明
裝載該通告或文件之信封或封套已妥為預付郵費、註明地址及投遞，即為已經送達或發出之足夠證據。
經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或其他高級職員或由董事會委任之其他人士簽署，有關裝載該通知或文件之信封或
封套已妥為預付郵費、註明地址及投遞之書面證明，即為送達或提交之確證；

(ii) 倘根據公司細則第 160(iv)條所述以電子通訊或公司細則第 160(vi)條所述方式送出或傳送，則於發送或傳
送時作已經送達或發出論。根據公司細則第 160(v)條在本公司電腦網絡上發佈之通告或文件，於閱覽通知
向合資格人士發出翌日作已經送達或提交論。經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或其他高級職員或由董事會委任之其
他人士簽署，有關送達、提交、發送、傳送或發佈等之事實與時間之書面證明，即為送達或提交之確證；

(iii) 倘以專人送達或提交，則於當面送達或提交時作已經送達或提交論。經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或其他高級職
員或由董事會委任之其他人士簽署，有關該通告或文件已由專人送達或提交之書面證明，即為送達或提
交之確證；及

(iv) 倘根據公司細則第 160(iii)條規定以刊登報章廣告方式送達，則於該通告或文件首次刊登之日作已經送達
論。」

(B) 倘有人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同意只收取本公司通告及其他文件之英文或中文版本之其中一種
（而不需兩者兼收），本公司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向該名人士送達或提交該種語文版本之通知
或文件即已足夠，除非該人士已按法規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向本公司發出或被視作已發出取消或修
改其同意之通知，且有關通知將會影響該人士其後將會獲得送達或提交之任何通告或文件。

第 162條 有關聯名股東所持股份之所有通告或其他文件，須向股東登記名冊內排名首位之人士送達或提交。而以此方式送達
或提交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視作已充分送達或提交予有關股份之所有持有人。」

(f) 把現有公司細則第 162至第 168條重新編號為公司細則第 163至第 169條。

8. 處理任何其他事項。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王培芬

香港，二零零二年四月三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所召開之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位代表代其出席大會及投票。股東可就其持有之全部或部份股份委
任代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其權利或授權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
而定）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中心 5樓，方為有效。

3.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倘股東出席大會，則代表委任表格將視為已撤回論。

4. 載有關於上述第 4至第 6項決議案詳情之說明文件將連同本公司二零零一年年報寄予各股東及有關人士。

5. 本公司對公司細則作出修訂，以反映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近期之變動。載有（其中包括）本公司修訂公司細則資料之說明文件
將連同本公司二零零一年年報寄予各股東。

6.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享有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在大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抵本公
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中心 5樓。


